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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中国人大网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下称“草案”)并面向社会征
求意见，截止时间为11月19日。

草案共八章七十条内容，包括
“个人信息处理一般规定”、“敏感个
人信息的处理规则”、“个人信息跨
境提供的规则”等专门章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周汉华认为，草案的一大亮点
在于，相比过去零碎的、片段式的立
法，草案对个人信息的整个生命周
期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系统设计，
解决了过去几部立法都没有解决的
问题。

从个人信息生命周期
角度进行系统设计

近年来，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技
术的发展，人们在享受科技技术带
来的便利服务的同时，也遇到许多
新的问题。其中，因个人信息保护
不周带来的电信诈骗、垃圾短信、大
数据杀熟等问题切实损害了民众的
利益。2016年，山东准大学生徐玉
玉因个人信息泄露，被电信诈骗骗
走学费9900元，郁结于心，最终导
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越来越被大
众关注，社会各方面也一直呼吁出
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据人大
法工委介绍，本届以来，全国人大代
表共有 340 人次提出 39 件相关议
案、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共提出相关
提案32件。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虽然
一直没有专门立法，但在刑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民法典
中都有相关规定。

“但（它们）都不是集中的全面
的规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副
院长程啸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法是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最为全面最为
集中的法律规范，有了这样一部法
律，我国就真正形成了以民法典、个
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相关领域
特别法为辅助的、科学合理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仅将（其

他法律中）零散的条款，特别是它
们背后的思想整合起来，更会规管
这些条款尚未涉及的地方。”中国
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侵权
责任编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张新宝表示，它还积极回应
了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应用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强化对公民个
人信息特别是私密信息保护的同
时，为信息产业界划定合法合规创
新发展经营的边界。

针对草案的亮点，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
认为可归纳为一个“内”和一个

“外”。“内”是指草案以个人权利
为核心理念，体现在草案的整个
制度构造中，把知情同意原则作
为一条主线。

“过去好几部法律都规定了个
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但是一直没有
点出个人信息权这么一个概念。”他
表示，这一次在立法说明当中，明确
提出个人权利这个概念，意味着个
人在现代社会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信
息的，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也
就是草案内核的亮点。

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
拥有哪些权利？草案对此进行了明
确，包括知情权、决定权、查询权、更
正权、删除权等。

“外”则是指和过去零碎的、片
段式的立法相比，草案对个人信息
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了一个全流程
的系统设计。“从采集到使用，到安
全保护、跨境提供，再到敏感个人信
息的处理、管理部门的确定和法律
责任……这是过去的几部立法都没
有解决的问题。”周汉华说。

草案回应人脸识别等
社会热点问题

自动化决策，指的是技术系统
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作
出决策。互联网平台基于用户画
像进行的“千人千面”“猜你喜欢”
的个性化推送，就是一种典型的自
动化决策。

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通过自
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

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
特征的选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对这
条规定印象很深。她认为，自主化
决策有利有弊。一方面，个性化信
息流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从海量商
品信息中找到所用、所需的商品和
信息；另一方面，也存在差别化定
价、大数据杀熟等现象。

因此她提出，第二十五条的
关键，是在推送方式上，不能是强
制性的推送，应该允许消费者选
择是否接受推送，并为消费者提
供关闭选项。

前不久，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
究中心刚发布了《个性化展示安全
与合规报告（2020）》。报告发现，
常用的 20 款 App 中有八成被测
App 的个性化展示用户友好程度
处于中等以下水平，绝大部分App
都要经过五次以上甚至上十次跳转
才能找到关闭按钮。

草案还针对人脸识别这一社
会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第二十
七条明确，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
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
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
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
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
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南都记者注意到，一些商场门
店已经开始使用人脸识别设备进行
客流分析；疫情期间，多地小区也开
始使用人脸识别设备进行防控。但
上述场景能否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
度，各方看法不一。

对于这条规定，吕薇认为，应该
进一步明确“谁可以安装图像采集
和个人身份识别设备，需要什么样
的批准程序，由谁来批准”等问题。
同时，要注意防范过度收集，保障被
收集的信息不被用于公共安全以外
的用途。

周汉华则表示，该条规定回应
了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生物信息的
采集问题，尤其是人脸识别，社会各
界的关注度比较高。“把维护公共安

全作为前提条件，应该说对于可能
发生的（人脸识别）滥用现象能够产
生遏制效应。”

去年10月，因为不愿意被强制
刷脸，浙江某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
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法庭。案
件引发广泛关注，被业内人士称为

“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
周汉华以此案为例指出，杭州

野生动物世界显然不是为了公共安
全考虑，而是为了提高效率，就不具
备强制使用人脸识别的必要性。他
认为，草案会对法院裁判该案起到
很强的指导性作用。

不过，实际效果如何“还是要取
决于法规的执行和实施”。他说，公
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一样，是一个伸
缩性很强的概念，小区和商场可能
都认为自己跟公共安全有关。“怎样
使得公共安全真正落实而不流于形
式，就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对话。”

处罚对大型公司和机
构具有震慑力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9
月份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
亿，网站数量为468万个，App数量
有359万个。毫无疑问，网络已成
为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交流合作的新纽带。

然而，一些企业、机构甚至个
人，从商业利益等出发，随意收
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
卖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
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仍
十分突出。

对此，草案第六十二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
处理个人信息未按照规定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的，情节严重
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
额5%以下罚款。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反垄断法》
是我国第一部采用上年度营业额百

分比作为处罚基准的法律，《个人信
息保护法》可能成为第二部。上一年
度营业额5%的罚款对于大型公司和
机构来说，无疑极具震慑力。

在周汉华看来，这条规定将是
未来审议中的焦点问题。他指出，
5000万和上一年度营业额5%大大
提高了现有的罚款额度。“会不会有
市场主体认为太高？还是说力度还
不够？实施当中是不是能够落得了
地？我想会是一个大家广泛关注的
问题。”

国家机关如何处理个人信息？
草案第二章第三节设立专节——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
定”。

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为
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该
依照本法规定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同
意。第三十六规定，国家机关不得
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个人
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
取得个人同意的除外。

周汉华认为，草案中的这一章
节也是亮点之一。他表示，该规定
体现了对国家机关和市场主体同
等对待的原则，是规则平等的一个
表现，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现在国
家机关泄露或者滥用个人信息的
情况的确存在，所以规定也具有现
实意义。

此外，草案中的第三章“个人信
息跨境提供的规则”也是一大看
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互联网法
治研究院院长高富平认为这部分细
化了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有关要
求，也为个人信息出境提供了多渠
道的方式。比如，第四十一到四十
三条基于国家安全的要求，分别从
司法协助、限制措施和对等措施的
角度进行了规定。

谈 及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的 定
位，程啸告诉南都记者，这部法律
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特别法，而
是一部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综
合性手段对于个人信息加以保
护，对于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信
息自由、公共利益等多重利益关
系加以协调的法律。

（南都）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回应人脸识别等热点问题

公共场所不得随意采集个人图像

近年来，国内各地
越来越多的小区把人脸
识别作为居民出入的唯
一验证方式。企查查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
过 1万家人脸识别相关
企 业 ，业 内 预 计 ，到
2024 年，“刷脸”市场规
模将突破 100 亿元。与
此同时，人脸识别也频
频引发公众对个人信息
泄露的担忧。

图 为 湖 南 长 沙 湘
麓国际小区的居民正
刷脸进入小区。

（华声）


